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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招股章程載有前瞻性陳述，就其性質面言，涉及重大風險及不明朗因素。此等前瞻性陳述
包括（但不限於）有關以下各項之陳述：

• 本集團業務策略及營運計劃；

• 本集團資本開支計劃；

• 本集團業務日後發展之價值、性質及潛力；

• 本集團營運及業務前景；

• 本集團之股息政策；

• 在建中或策劃中之項目；

• 本集團所在行業之一般監管環境；及

• 本集團所在行業之未來發展；

「預計」、「相信」、「可能」、「預期」、「有意」、「可能」、「計劃」、「爭取」、「將會」、「會」、
「須」及同類表述，乃用以表達多個有關本集團之前瞻性陳述。該等前瞻性陳述反映本集團目
前對未來事件之看法，並非未來業績之保證，且須受若干風險、不明朗因素及假設（包括本
招股章程所述之風險因素）。一項或多項該等風險或不確定因素或會出現，而相關假設或會
被證實為不正確。

在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要求下，本公司不擬因新資料、日後事項或其他原因而更新或另行修改
本招股章程之前瞻性陳述。鑑於該等及其他風險、不明朗因素及假設，本招股章程所論述之
前瞻性事件及狀況不一定會按本公司預期之方式發生或根本不會發生。因此，股東不應過份
依賴任何前瞻性資料。本警示陳述適用於本招股章程之全部前瞻性陳述。




